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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

贾明亮诉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当事人法官文号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原告贾明亮，男，岁。

原告贾明亮与被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年月日向山东省东平县人民法院起诉

，后被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认为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并提出异议，该院作出东民一初

字第-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的管辖异议后，被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对裁定不服向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经审查作出将案件移送我院处理的裁定。

年月日，该案移送本院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中民二初第5号民事判决书。

因原被告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遂作出郑民三

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我院中民二初第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我院重审。原告贾明亮及其委托代理人

谢照军，被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纯锋及其委托代理人常宏伟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贾明

亮诉称，年月日，原告向被告购买了价值1万元的QT-型砌砖机一台，按合同约定，被告派技术员前来安装调试

，截止200年月，经调试多次后，被告技术员马广荣证明“经调试未能达到该机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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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请求解除原被告双方于年月日签订的订货合同，退回砖机，由被告返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还价款1万

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350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与事

实不符，双方所签合同合法有效，买卖的标的物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原告是在砖机调试正常能够正常生产的

前提下才签订合同接受货物并支付价款的，设备运抵原告处经被告安装调试成功后已经原告认可，虽出现瑕疵

，但不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予以驳回；另

外原告在山东起诉时，当地法院在管辖权未确定的情况下委托鉴定程序违法。经组织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

《订货合同》产品合格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马广荣出具的证明贺立国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

人应出庭而没有出庭作证，不能证明证人身份；认为原告提交的录音资料缺乏对录音人员身份和与本案的关联

性举证，其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想要证明的事实。对原告提交的鲁质司鉴中心鉴字第Z号司法鉴定书鲁泰正司鉴

字第号鉴定书有异议，认为该两份鉴定从形式上看，是在管辖权未确定的情况下由原告当地法院依职权所做的

，程序不合法，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内容上该两份证据没有鉴定依据，另外对产品质量的司法鉴定书上在场

人是五个人，但最后落款处只有三个人，不符合鉴定要求，且取样封样无双方当事人到场，鉴定结论亦未证明

该产品不合格。原告调取的郑州市中原区技术监督局的档案资料，已证明双方发生纠纷是在合同约定的三包期

以后，从内容上看被告是积极配合解决问题，但原告在质检局调查过程中并未积极配合。

对巩义市产品质量监督所的检验报告有异议，原告购买的机器出产日期是年月而该所检验的产品是年月日生产

的，且不是同一型号。被告与开普公司的协议书恰恰证明了涉案标的物不是被告所制造，被告出具的合格证系

伪造的，对贾明亮书写的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说明从内容上郑州通用矿山机器有限公司还说明被告的机器

送料部分经常出问题，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且出具该书证的背景是安装调试人员以回厂后为向厂方索取报酬为

由要求贾明亮出具的。

质询过程中被告向鉴定人何长鸣提出以下问题：鉴定人何长鸣是否具备司法鉴定人资格；鉴定报告中的在场人

身份；鉴定报告的依据；根据鉴定报告“目前状态下无法使用”的结论，该状态经修复后能否使用。鉴定人在

回答质询时未出具其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原件，被告对其身份存异，鉴定报告中的在场人中何长鸣承认只有自己

是鉴定人，其余人员均无司法鉴定人资格，被告认为有悖司法鉴定程序的规定，对该鉴定中的鉴定对象QT-全自

动砌块成型机鉴定依据，何长鸣称因国家对小型砌块成型机技术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每个企业执行标准不一样

，所以该鉴定所依据的标准是合同鉴定样本和产品质量法，因为法院没有提供技术标准，合同中也未体现出产

品技术标准，至于修复后能否正常使用，因法院没有委托，我们没有义务作出该鉴定。原告提交的鲁质司鉴中

心鉴字第Z号司法鉴定书，虽然鉴定程序存在瑕疵，但被告没有向本院提供足以反驳该鉴定结论的有效证据，

更未向本院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故本院对该份鉴定报告予以采信，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使用。

鲁泰正司鉴字第号鉴定书因其中委托事项系根据山东省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鲁质司鉴中心鉴字第Z号司法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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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的结论，对涉案机器不合格造成原告损失的价值鉴定。但其根据的鉴定结论并未将涉案机器评定为不合格

产品，故鲁泰正司鉴字第号鉴定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使用。马广荣贺立国出具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范畴，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但马广荣贺

立国均未出庭作证，故马广荣贺立国出具的证明证据形式不合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使用；原

告提交的录音资料缺乏对被录音人员身份和与本案关联性举证，且被告不予认可，本院对该录音资料不予采纳

使用。

该中心分析说明如下：该砌块成型机的布料厢内布料器传动轴偏心和布料厢拖轮轴承无防尘措施，都会在很大

程度上缩短机器的使用寿命。该砌块成型机因油泵控压电磁阀不工作，手动开启后，布料厢油压控制换向阀向

外喷油，因此，不能进入工作状态。通过上述分析，该中心作出如下鉴定结论：“一该砌块成型机因设计问题

，将上下加压油缸与主机架焊接成一体，无法实现对油缸的维修保养更换；二该砌块成型机的油泵控压电磁阀

不工作布料厢油压控制换向阀向外喷油，目前状态下无法使用”。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三包期届满后因售后服务发生纠纷，亦应遵循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协商沟通解决纠纷

，以求避免双方因此而蒙受损失，进而使损失扩大。

原告仅以“目前状态下无法使用”的鉴定结论作为其要求与被告解除合同的理由欠妥且有悖于法律规定，故本

院对原告贾明亮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磨粉机有雷蒙磨粉机,高压悬辊磨粉机,高压微粉磨粉机,超细粉雷蒙磨；破碎机有：锤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颚

式破碎机；制砂机有：PCL制砂机,PXJ细碎机,VSI制砂机,另外的配套设备有振动筛振动给料机皮带输送机洗砂机

等设备。

原文地址：http://jawcrusher.biz/scpz/r2iVZhengZhouUb7c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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